
国务院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

国发〔2020〕18 号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自 2021 年 1月 1 日起，

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。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

一登记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动产和权利担保融资效率，便利企业融资，

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，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。

《决定》提出，将生产设备、原材料、半成品、产品抵押，以及

应收账款质押等七大类动产和权利担保纳入统一登记范围，由当事人

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自主办理登

记。当事人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，登记机构不

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。

《决定》明确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制定生产设备、原材料、半成

品、产品抵押和应收账款质押统一登记制度，推进登记服务便利化。

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具体承担服务性登记工作，不得开展事前审批

性登记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再承担“管理动产抵押物登记”职

责。

《决定》要求，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当明确

生产设备、原材料、半成品、产品抵押登记的过渡安排，妥善做好存

量信息的查询、变更、注销服务和数据移交工作。


